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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阿尔山市禁牧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阿政发〔2024〕13 号

各镇街、市直有关部门、五岔沟林业局、白狼林业局、阿尔

山森工公司：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阿尔山市禁牧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阿尔山市禁牧工作实施方案

2024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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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阿尔山市禁牧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林草资源管护，持续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

禁牧休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作为基本方略，坚持生态恢复

与产业发展并举，经营方式转变与增收相结合，杜绝违法放

牧问题，提升生态修复与保护成效，统筹推进草原牧区生态、

生产、生活协同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的基

本方针，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森

林草原各项保护制度落实，保护和恢复森林草原生态环境，

夯实林区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

（二）坚持统筹推进，形成合力。用好草原补奖、乡村

振兴等政策，做好草原生态修复、饲草料地建设、良种补贴

等项目，持续推进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抓好生态

阿
尔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4

保护与修复，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三）坚持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理顺职能职责，压实

各级责任，强化工作衔接，强化调度监管，突出奖优罚劣，

推进禁牧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三、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禁牧工作制度，违法违规放牧破坏森林草原资

源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监测评估水平显著提高，

草原生态保护效果与补助奖励资金挂钩更加紧密，草原监督

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农牧民保护草原意识进一步提高，草

原生态保护修复成果进一步巩固。

四、区域划分

阿尔山市全域范围全年实施禁牧。在三个林业局辖区内

的家庭生态林场由林业三局履行监督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控

制辖区内家庭生态林场的载畜量及范围，不能超界放牧。

五、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一）组织机构

为确保禁牧工作顺利开展，市委政府成立阿尔山市禁牧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林草局，负责禁牧工作的组

织、协调、督促检查及考核工作。阿尔山森工公司、五岔沟

林业局、白狼林业局、四镇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落

实各自辖区的禁牧工作。

组 长：王晓欢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赵鹏启 市政府副市长

赵喜玖 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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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彤 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尔山分局局长

陈双林 五岔沟林业局副局长

李文生 白狼林业局副局长

刘洪亮 阿尔山森工公司副总经理

成 员：吴双全 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郭英奇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郑玉亮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炜莉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谢辉 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绍健 市司法局局长

张斌旺 市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局长

刘殿君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李 昆 市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局局长

王树庆 明水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宝亮 五岔沟镇人民政府镇长

徐国强 白狼镇人民政府镇长

白明顺 天池镇人民政府镇长

姜佳伦 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刘志强 五岔沟森林公安分局局长

毛国富 白狼森林公安分局局长

杨照辉 阿尔山市公安局副局长

（二）职责分工

1.各镇负责本地区的禁牧工作，各镇综合执法大队负责

各自区域内禁牧的宣传、监督管理、查处工作，引导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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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舍饲圈养，加强饲草料生产储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积极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养殖。针对重点时间、重点区域要

重点打击和重点查处，加密巡查频次。

2.阿尔山森工公司、五岔沟林业局、白狼林业局要履行

好施业区禁牧主体责任，各自负责其施业区内禁牧工作。强

化日常宣传和监管巡护，压实林场责任，建立护林员包联制

度，确保家庭生态林场不超牧、不滥牧。严禁外来牲畜进入，

清理对外进行出租、转让的家庭生态林场，情节严重的解除

家庭生态林场合同。绝不姑息违法违纪问题，发现相关线索

及时移交相应森林公安机关、相应纪委监委部门，进行严肃

处理，形成有力震慑。

3.市林业和草原局要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要

做好综合协调、业务指导及全过程监督工作；要对辖区内的

养殖户、养殖设施、牲畜量等情况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及时公布禁牧举报电话，鼓励引导农牧民争做禁牧工作的监

督员，形成全民管禁牧、抓禁牧的良好局面。要组建禁牧工

作专项督查组，每周对各镇督导检查不少于两次，重要节点、

重点区域要增加频次。

4.市公安局、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尔山分局、五岔沟

森林公安分局、白狼森林公安分局负责加大巡查执法力度，

提高出警率、管事率，及时受理各类线索，对违法违规超牧

滥牧案件发现一起、整改一起，对阻碍禁牧工作人员依法履

职及破坏森林草原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照《森林法》《草

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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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市农水科技局要加强无疫区建设管理，在进入阿尔山

市公路卡口设置动物疫病检查站，对所有进入阿尔山的牲畜

进行疫病防控和全程监测，严禁外地牲畜进入我市辖区放牧。

6.城管局对市建成区域内的放牧行为实施监管，对违法

行为进行依法处罚。

7.纪委监委对禁牧工作相关部门实施监督，对违纪、违

规、利益输送等行为予以查处。

8.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分局要加强日常巡查巡护，对破

坏森林草原环境的行为查处。

9.检察院办理职责范围内禁牧工作公益诉讼案件。

10.法院负责办理移交的禁牧案件。

11.宣传部、融媒体中心负责宣传禁牧工作相关政策法

规，加强正面典型和反面案例的树立，以正面榜样为力量，

以反面典型为警钟，不断强化居民群众禁牧意识。

六、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职责。各镇人民政府、草原使用权单位

是落实禁牧工作实施主体，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禁牧工作，

并层层签订责任状。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法

院、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农水科技局及各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各林场积极配合市林草局形成联合专班，加大执法力度，

严禁发生违规放牧现象。

（二）建立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草原专职管护员队伍

建设，整合配备林草管护员，落实“定格、定员、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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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监管服务全覆盖，建立健全市、

镇、村三级将草原生态保护各项工作纳入网格内管理。

（三）加强执法监督。各镇、市林草局、市公安局、大

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尔山分局、五岔沟森林公安分局、白狼

森林公安分局要对屡禁不止的偷牧、乱牧、超载过牧生态林

场进行依法查处，坚决予以禁止；对公路沿线、自然保护区、

重要湿地草原等封禁重点区域，加强巡查管护，全面封禁，

坚决杜绝违法放牧破坏草原植被的行为。同时公布投诉举报

电话、信箱，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及时核实、处理违法行为。

（四）广泛宣传教育。各镇各相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创

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标语、传单、微信等媒介，广泛开展

禁牧宣传活动，认真宣传解读《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

牧休牧条例》，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全社会关

心草原、爱护草原的意识，营造全社会保护草原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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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阿尔山市人民政府 11-12 月份
促进“担当作为”评议结果的通知

阿政办发〔2024〕2 号

各镇街、各政府组成部门或单位：

按照《阿尔山市人民政府促进“担当作为”评议机制实

施方案（试行）》的文件要求，现将 11-12 月份促进“担当

作为”评议工作有关情况公布如下：

一、排名靠前的镇街和政府组成部门或单位

镇街组：明水河镇、温泉街

政府组成部门或单位：文化旅游体育局、财政局、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乡村振兴局

二、排名靠后的镇街和政府组成部门或单位

镇街组：新城街、伊尔施街

政府组成部门或单位：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信访

局、论坛中心、民族事务委员会

特此通报。

附件：阿尔山市人民政府促进“担当作为”评议机制

11-12 月评分汇总表

202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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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阿尔山市人民政府促进“担当作为”
评议机制 11-12 月评分汇总表

序号 单位 总分

镇 街 评 分

1 明水河镇 555.77

2 温泉街 553.22

3 五岔沟镇 532.64

4 白狼镇 528.56

5 林海街 517.26

6 天池镇 509.38

7 伊尔施街 506.61

8 新城街 482.91

部 门 评 分

1 文化旅游体育局 544.33

2 财政局 514.91

3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12.36

4 乡村振兴局 509.86

5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09.34

6 交通局 507.98

7 公安局 506.77

8 审计局 504.22

9 应急管理局 504.14

10 政务服务局 503.94

11 司法局 495.36

12 统计局 491.76

13 医疗保障局 491.45

14 自然资源局 4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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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育局 490.06

16 本级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 489.73

17 农牧水利科技局 486.30

1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85.73

19 卫生健康委员会 485.45

20 市场监督管理局 484.06

21 民政局 483.12

22 政府外事办公室 478.35

23 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 475.04

24 退役军人事务局 465.05

25 林业和草原局 461.89

26 民族事务委员会 458.77

27 论坛中心 458.66

28 信访局 455.68

29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4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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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尔山市 2024 年第一季度民生

“微实事”项目征集的通知

阿政办发〔2024〕3 号

各镇街、各市直部门：

按照《阿尔山市民生“微实事”实施方案》工作安排，

为充分尊重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确保民生“微实事”项

目更加体现民意、反映民情、贴近民需，研究决定在全市范

围内广泛征集 2024 年第一季度民生“微实事”项目。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时间

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2 月 8 日

二、征集原则

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充分考虑与市本级重点民生

实事、“补短板”事项及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个人权益诉求

事项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重点把握以下原则：

（一）大修大建、单体投资超过 3 万元的事项原则上不

纳入安排；

（二）以基层民生需求为导向，快速解决群众身边的“小、

急、难”事，实现快交、快办、快结。

三、征集项目内容

（一）环境整治项目

阿
尔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13

提升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事项；

（二）文化娱乐项目

健全基层群众文体设施、丰富群众娱乐生活的文化体育

娱乐事项；

（三）关爱公益项目

增强群众自助互助、提升群众综合素养的群众关爱公益

事项；

（四）基础设施项目

改善基层生产生活设施，提高群众生产生活便利的基础

设施改善工程事项；

（五）其他项目

符合民生“微实事”经费开支原则的其他事项。原则上不

含股份合作公司、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等其他社会主体应承担

职责范围内的项目，不与在建、拟建的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其

他主体正在或将要实施的项目（主要是指已获其他财政资金

资助开展的项目）重复。

四、征集方式

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出。所提事项要有具体的目标

和内容，表述简明扼要。为便于联系和进一步征求意见，请

说明联系方式。电子邮箱 aeszfdcs@163com，邮件主题请写

明“单位+2024 年第一季度民生‘微实事’项目征集”。

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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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4 年春季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通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兴安盟关于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灾发

生，巩固全市生态建设成果，依据《森林防火条例》《草原

防火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现就有

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防火期

2024 年 3 月 15 日—6 月 15 日；其中春季防火戒严管制

期为 4 月 15 日—6 月 15 日。

二、重点防范区域

全市森林草原防火区域主要包括：阿尔山森林工业有限

公司、五岔沟林业局、白狼林业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国家

5A级森林公园、阿尔山口岸景区、四镇四街辖区内的绿化工

程区、生态治理项目区、公益林区、草牧场及涉林涉草旅游

观光景点等。

三、严禁野外用火

在森林草原防火期和防火区域内，未经批准禁止一切野

外用火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要严格遵守以下要求：

（一）严禁在森林草原防火区吸烟、野炊、取暖、狩猎

打猎、放火驱兽；

（二）严禁在森林草原防火区烧荒、烧堆积肥、焚烧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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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以及各类废弃杂物；

（三）严禁在森林草原防火区点烛、焚香、烧纸、燃放

烟花爆竹、放孔明灯、玩火娱乐；

（四）严禁在森林草原防火区进行焊接作业、施工爆破、

其他电器、燃气动火作业；

（五）严禁破坏或占用森林草原防火设施、设备及宣传

警示标志；

（六）严禁其他可能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一切用火行为。

四、其他要求

（一）各镇街、林业及有关部门、各景区景点要按照要

求，进一步做实做细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1.做好防火区域划定和公布工作。要划定森林草原高火

险区，明确高火险期，并向社会发布通告。遇有高温、干旱、

大风等高火险天气，要采取封山管理措施，强化火源管控。

2.做好防火宣传工作。以相关法律法规、火灾危害性和

防灭火知识为重点做好宣传工作。

3.做好防火检查工作。要全面做好日常防火检查巡查，

尤其在“清明节”“五·一”“杜鹃节”等重点节假日期

间，要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到属地重点项目区、墓地、林区、

自然保护区等重点防火区域进行全天巡查防范。

4.做好重点人群管控工作。对儿童、放牧人员、精神障

碍等特殊人群要重点管控。

5.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管理工作。强化外来人员的宣传教

育，提高外来人员的防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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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市各级干部群众要充分认识森林草原火灾的危

害性，相互监督，自觉遵守通告规定，共同做好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森林草原防火规定，引发森

林草原火灾造成损失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惩处。任

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公安报警电话：110；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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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8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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